
 

 

证券代码：002448          证券简称：中原内配          公告编号：2013-039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合作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合作意向书》的签署，旨在表达交易相关方关于股权转让和收购

的意愿及初步商洽的结果。该股权收购事项的正式实施尚需根据尽职调查结果等

进一步协商谈判，因此，该股权收购事项是否能够顺利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合作意向书》签订后涉及的各后续事宜，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1、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内配”或“公司”）拟受

让苏州和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基投资”）持有的南京飞燕活塞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飞燕”或“目标公司”）49.16%的股权，共计2,099.04

万股股份。2013年8月23日，和基投资、南京飞燕、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以

下简称“溧水区政府”）与公司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达成

初步意向。 

2、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苏州和基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注册地址：苏州市平江区诗巷80号 

法定代表人：张和清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5年3月7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320500000034323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风险投资、房地产投资、资产管理。 

2、交易对方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京飞燕活塞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溧水县在城镇中山路17号 

法定代表人：张和清 

注册资本：4,269.55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8年12月6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320100000028158 

经营范围：活塞环、内燃机零部件、机电产品生产销售；机电产品、成套设

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备品备件、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14

种进口商品除外）；开发本企业“三来一补”业务。 

 



 

 

2、目标公司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单 出资额（元）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苏州和基投资有限公司 20,990,400 20,990,400 49.16% 

2 南京活塞环厂 8,450,300 8,450,300 19.80% 

3 
南京南环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1,764,000 1,764,000 4.13% 

4 其他 38 名自然人 11,490,800 11,490,800 26.91% 

合计 42,695,500 42,695,500 100.00% 

3、目标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目标公司的相关财务数据待开展尽职调查、审计与评估后予以披露。 

四、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1、交易方 

转让方：苏州和基投资有限公司 

受让方：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中原内配拟收购和基投资持有的南京飞燕49.16%的股份，共

计2,099.04万股。 

3、股权收购的定价依据：以南京飞燕经评估确定的在评估基准日的每股净

资产值的基础上协商价格。 

4、协议各方一致同意聘请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次股权转让提供

审计服务，并由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提供评估服务。相关费用由中原内配、

南京飞燕各承担50%。 

5、经本协议各方协商确认，本次股权转让的审计、评估的基准日为2013年7

月31日。 

6、和基投资、南京飞燕、溧水区政府均同意积极配合由本协议各方认可的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在尽职调查同时对南京飞燕进行审计

和评估。 

7、本次股权转让的尽职调查及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南京飞燕要尽快召



 

 

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完成对本次股权转让的内部决策程序。 

8、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中原内配将基于对南京飞燕的发展最有利的原则，

着手对南京飞燕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班子进行充实和调整，并对南京飞燕的公

司章程进行修订。 

9、中原内配完成股权受让后，将采取一切可行措施保持南京飞燕的职工稳

定；将逐步对南京飞燕进行技术改造、后续资金投入；借助中原内配的资本平台

以及全球销售网络，促进其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10、溧水区政府同意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南京飞

燕的发展，并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和必要的政策支持。 

11、本意向书签署后，和基投资、南京飞燕、溧水区政府不再与中原内配以

外的任何企业或个人就南京飞燕股权转让事项进行任何洽谈或协商。 

12、保密条款：中原内配履行法定信息披露义务前，相关方及相关人员均对

本意向书之内容负有保密义务，不得向无关方以任何方式泄露与本次股权转让的

相关的信息。 

五、本次股权收购的资金来源 

本次股权收购所需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南京飞燕为一家内燃机活塞环专业生产企业，主要产品为∮30mm-∮280mm

区间的600多个品种的活塞环。通过受让目标公司的股权，利用公司技术优势、

质量优势、管理优势以及覆盖全球的销售网络，通过进行资源整合，能够实现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互相促进、协同发展，有利于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延伸产品

链，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本合作意向书仅为框架性、意向性协议，针对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具体内容，

包括股权转让价格、支付方式等条款，将由各方根据尽职调查结果等进一步协商

谈判，并另行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合同予以确定。 

本次受让股权事项尚未进行可行性论证，依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按



 

 

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要求，对具体股权受让事项履行相应的决

策和审批程序，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